附件2

2024年中央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开拓重点

市场事项）项目资金申报指南

——品牌培育项目

一、支持对象

（一）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注册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近三年无严重违法违规行为，且未拖欠应缴还财政性资金的企业。
（二）申报企业需符合以下条件：

1．在国内拥有自主品牌且已对该品牌在境外推广地注册商标，在支持时段内已进行推广或广告投放；

2．2022年度珠三角地区企业年出口额达到500万美元以上；非珠三角地区企业年出口额达到300万美元以上。

二、支持时间

2023年1月1日—2023年12月31日，以实际支付时间为依据。
三、支持内容

对企业面向境外宣传推广自主品牌的实际支出，按照每家企业支持比例不超过50%且最高支持金额不超过200万元的标准予以支持。对汽车出口企业在海外推广自主品牌的，单个企业每年最高资助500万元。
四、申报材料

1．申请报告。

2．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各栏目资料查询结果（https://gd.gsxt.gov.cn/index.html下载打印）。
3．品牌培育项目申请表（附件2-1）。

4．企业营业执照。
5．宣传、推广活动等证明材料（现场图片或相关视频）。

6．推广合同及其费用支出凭证、发票。

7．以集团总部名义申报控股子公司项目的，提供股权关系证明。仅对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注册的控股子公司项目予以支持。

8．项目专项审计报告（包含但不限于营业收入额、所得税额及材料要求的相关内容）等。

9．境内外品牌商标专用权或注册证明。

10．品牌培育项目专项审计报告汇总格式（附件2-2）。

11．承诺书（附件4）。
五、有关要求

（一）材料要求

1．申报材料需提交一式四份，原件备查。

2．按品牌培育项目专项审计报告汇总格式（附件2-2）对申报材料进行编号和分类整理。

（二）审核注意事项
1．境外推广费用仅认定直接费用（包括合同约定的赞助费、媒体发行费、广告宣传活动费用等）

间接费用（包括支付奖金/提成、差旅费、广告测试费、储藏费、账号费、产品制作输出费、视觉设计及包装服务费、设计用图片检索服务费、为展厅设计和施工服务费、金品诚企服务费、定制邮件、聘请顾问咨询费、视频营销技术、视频编辑和模板素材服务费、打造爆款视频服务费、动画片海外版视频修改服务费、服务器托管费、网站建设费、展位费等）不计入境外推广费用。

2．支付时间、服务期间、发票开具时间界定

按申报指引要求，以支付时间必须在2023年1月1日—2023年12月31日期间为前提。（1）若境外推广合同服务期间完全不在支持期间，即使支付时间在2023年1月1日—2023年12月31日期间，也不予通过。（2）若境外推广合同服务和实际支付时间均在支持期间，发票开具时间不在2023年1月1日—2023年12月31日且资料未显示服务期间或显示不在支持期间的，不予通过；发票开具时间不在2023年1月1日—2023年12月31日，资料显示服务期间在支持期间的，则予以通过。
附件：2-1．品牌培育项目申请表

2-2．品牌培育项目专项审计报告汇总格式
附件2-1
品牌培育项目申请表
	申报单位
	
	所属地区
	□珠三角

□非珠三角

	相关指标
	指标数据或简要说明
	对应材料页码

	一、准入指标

	企业注册地
	
	企业实际经营地址
	

	单位性质
	□中方全资企业    □中方控股企业
	

	企业海关代码
	
	

	二、相关指标

	2022年度出口额（万美元）
	
	

	2022年一般贸易出口额（万美元）
	
	

	2022年实缴税收（万元）
	
	

	2023年1月-12月品牌境外推广实际投入资金（万元）
	
	

	宣传推广项目取得的效果
	介绍品牌、营销渠道的投入情况及所取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包括商标影响力，产品的市场占有率、税收、销售收入比率等）（在申请报告中描述）
	

	补助资金使用计划、绩效目标
	（在申请报告中描述）
	

	三、申请补助金额(万元)
	
	—

	   本企业承诺目前无正在接受纪检监察部门调查的情况且近三年无严重违法违规行为，并保证所提供的申报材料真实无误，如有虚假，愿意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获专项资金资助，将按文件规定的资金使用范围和有关财务规定使用，并接受商务和财政部门的监督。



	法人代表签字：
	企业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2-2
品牌培育项目专项审计报告汇总格式
	序号
	合同编号及材料页码
	合同签订方
	合同服务内容及合同签订时间
	合同服务期间及合同金额
	记帐时间、凭证编号及材料页码
	付款日期
	付款凭证编号及页码
	发票编号、日期及材料页码
	备注

	
	
	
	
	
	
	
	
	
	

	
	
	
	
	
	
	
	
	
	

	
	
	
	
	
	
	
	
	
	

	
	
	
	
	
	
	
	
	
	




